
“品牌走秀”竟涉商标侵权

李某注册成立某影视传媒公司（下称“A
公司”），主营业务是与童模机构合作组织走
秀活动。2023年至 2024 年间，在未经注册商
标所有人许可情况下，李某组织多场含有奢
侈品牌注册商标的儿童时装走秀活动，并收
取报名费用。家长交的报名费从数千元到上
万元不等，换来的是孩子身着奢侈品牌服装
亮相的机会。活动中，李某全程未获品牌授
权，却在宣传海报、活动现场大屏及社交平台
视频中大肆使用奢侈品牌 Logo。
直到 2023年 12月，D品牌发来律师函，

李某才停用该品牌 Logo，但仍继续使用其他
品牌商标。2024 年 4 月，G商标品牌权利人
报案，李某的侵权行为浮出水面。同年 8月，
李某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主动投案。
“虽然我没有获得这些品牌方的授权，但

童模们穿的都是品牌服装，我认为我没有侵
犯G品牌的商标权。”
到案后，李某这样辩解道。

服务商标“红线”不能碰

商标主要分为商品商标和服务商标。商
品商标用于标识和区分有形商品的生产者或
经营者，例如第 25 类的服装鞋帽，保护对象
针对实体商品。服务商标则用于识别服务的
提供者，例如第 41 类教育娱乐，保护对象指
向无形服务。根据 2021 年实施的《刑法修正
案（十一）》，服务商标已被正式纳入刑法保
护范畴。
本案侦查初期，承办检察官在提前介入

查核走秀活动侵权事实过程中，发现在李某
自行主办的走秀活动中，其直接使用涉案品
牌 Logo 进行宣传并收取费用的行为，可能
构成对注册服务商标的侵权，具体侵犯哪一
类商标权，需要进一步审慎核查。
根据我国商标法规定，凡在我国合法注

册且处于有效期内的商标，商标注册人享有
的商标专用权均受法律保护。据此，检察机关
当即建议公安机关重点核查涉案品牌在上述
服务类别上的商标注册情况及有效期限。

经查证，涉案的奢侈品牌均在第 41 类
“组织时装表演”服务上注册了服务商标，其
中有 2个注册商标的有效期完整覆盖了李某
举办侵权活动的全部期间，另有 1个商标的
注册有效期仅涵盖部分走秀时段。
随着商标权属及效力问题的厘清，案件

事实逐渐清晰。李某在未经奢侈品牌授权的
情况下，在其组织的童模走秀活动中，擅自使
用上述品牌的注册商标开展走秀服务，刻意
营造与品牌相关的商业氛围，以此吸引参与
者并收取费用，其行为已构成对上述 3个奢
侈品牌在第 41 类“组织时装表演”上服务商
标专用权的侵害，若情节严重，可构成假冒注
册商标罪。
此外，鉴于童模走秀活动涉及到未成年

人，承办检察官在办案中特别关注未成年人
权益是否得到充分保障。检察官根据提取的
活动资料及家长证言，重点核查活动时长强
度、场地安全条件等要素，未发现未成年参与
者休息权、受教育权、人格尊严权等合法权益
受到侵害。

表格隐藏行里藏着玄机

在明确李某的行为侵犯服务商标后，如
何精准认定违法所得数额，是判定情节是否
严重的关键，也是检察官面临的又一难点。
为查清事实，承办检察官积极引导侦查

机关开展侦查取证工作。一方面，依法调取A
公司注册信息、涉案品牌服务商标注册证明、
品牌走秀视频等基础证据；另一方面，将电子
证据提取固定作为重点，同时联系参与童模
走秀的家长核实具体情况。
“报名费都是通过培训机构统一支付

的。”
“每次走秀活动包含品牌走秀和普通走

秀，品牌走秀是指奢侈品牌服装展示，普通走
秀不含这些品牌，两者交叉进行。”
家长的陈述为案件突破提供了重要线

索。
经审查证据查明，参与李某所办走秀活

动的家长将费用交至培训机构，再由培训机
构转入李某公司或其个人账户，而李某举办
普通走秀与未经授权开展品牌活动的资金均
转入上述账户。如何剥离李某举办普通走秀
的合法收入，精准锁定李某侵权活动的违法
所得，成为新的难题。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之际，承办检察官从

李某被扣押的电脑中提取到一份人员参加情
况表，表格行数存在明显跳跃、并非连续排列
的异常情况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些“消失”的
行是否隐藏着关键信息？带着疑问，检察官尝
试点击“取消隐藏”功能，一份详尽记录随即
赫然显现———其中不仅完整登记了所有参与
走秀儿童的身份信息、报名机构、收款方式及
酒店登记情况，更通过备注清晰标注了报名
类型：部分儿童仅参与品牌走秀，部分仅参与
普通走秀，另有部分参与“套餐活动”（即同
时参与品牌秀与普通秀），且表格中还详细列
明了各类报名对应的具体缴费金额。
为核实数据真实性，承办检察官立即联

系相关儿童家长，确认其实际支付的活动费
用与表格记录完全一致，表格数据的真实性
与准确性得到进一步印证。承办检察官以此
为依据，要求鉴定机构对涉案报名服务费收
入重新审计，明确剔除套餐中单独参与普通
走秀的费用，并在扣除相关产品成本后，精准
核算违法所得。

穿透式审查确定犯罪主体

2025 年 1 月，静安公安分局将李某及其

设立的A公司移送静安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经查，李某在明知未经商标所有人许可的情
况下，组织多场含相关品牌元素的儿童时装
走秀活动，其行为已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相
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然而，A公司是否构
成单位犯罪成为承办检察官审查本案的又一
焦点。
承办检察官对全案事实证据进行细致

审查后，发现A公司存在多项不符合单位犯
罪构成要件的情形：一是组织架构虚化，除
李某外仅一名设计师，案发前仅有一两名销
售人员且无固定工资，难以认定为具备完整
单位职能的组织；二是财产高度混同，李某
虽以A公司名义租借场地、使用对公账户对
外付款，但收取报名费时对公账户与个人账
户混用，A 公司收入与个人财产界限模糊；
三是主营业务违法，A公司成立后，主要经
营活动即为举办各类儿童时装走秀，其中大
部分涉及侵犯服务商标；四是违法所得归个
人支配，A公司违法收益实际由李某个人掌
控使用。
承办检察官指出，A公司成立的主要目

的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且违法所得归李
某个人所有，不符合单位犯罪的认定条件，应
以个人犯罪论处。
李某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

种服务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
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二百一十三条之规定，构成假冒注册商
标罪。日前，静安区检察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
对被告人李某依法提起公诉。

（公司、品牌名为化名）

晨报记者 姚沁艺 通讯员 高 诗

22002255 .. 0088 .. 1144 星 期 四

编 辑 李 俊 倪 维 佳

1107 说法
花上万报名费送孩子去的“童模走秀”

没想到，竟然涉及品牌侵权
花上万元报名费， 就能让孩子身着奢侈

品牌服装走 T 台，不少家长为此心动。但光鲜
背后， 秀场里闪烁的奢侈品标志却可能从未
获得品牌授权。近日，静安区检察院以假冒注
册商标罪对借组织奢侈品牌走秀名义敛财的

李某提起公诉。 从厘清服务商标侵权的法律
定性，到精准核查违法所得数额，再到穿透式
审查确定犯罪主体，检察官抽丝剥茧，让这场
童模走秀骗局水落石出。


